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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殡葬服务行业收费管理 
工作的指导意见 

各市民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市场监管局： 

为加强殡葬服务行业收费管理，进一步规范殡葬收费行为，

减轻群众殡葬负担，保障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，现就加强殡葬

服务行业收费管理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规范殡仪服务收费管理 

（一）规范实行政府定价项目收费管理。殡葬基本服务（指

遗体接运、冷藏、火化、骨灰寄存等）实行政府定价。遗体冷藏、

火化、骨灰寄存等必要处置和转接服务属于殡仪馆标准化作业内

容，不得将项目内容拆分，变相附加收费，另行收取费用，不得

以任何形式捆绑或强制提供其他服务并收费。 

（二）规范实行政府指导价项目收费管理。与殡葬基本服务

文件 



_ — 2 — 

密切相关的延伸服务（包括遗体收殓、卫生消毒、化妆整理、告

别厅租用等）实行政府指导价。殡葬服务单位不得巧借、滥用“清

单”“套餐”等形式强制搭售、捆绑收费。殡仪馆对利用其场地

设施举办的丧事活动承担管理责任。殡葬代理服务机构为丧属

（丧事承办人）提供殡仪馆内相关事项的代办服务，应按照殡仪

馆发票金额代收代付。 

（三）规范实行市场调节价项目收费管理。实行市场调节价

的其他殡仪服务和丧葬用品（骨灰盒、寿衣、花圈等）要在满足

个性化特殊需求的基础上，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

需求，尤其要确保中低价位殡葬用品足量供应、种类丰富、质优

价廉，助推厚养礼葬和移风易俗。不得诱导丧属（丧事承办人）

购买使用高价骨灰盒、冰棺等丧葬用品，严禁销售带有封建迷信

色彩的丧葬用品。 

二、规范安葬（放）服务收费管理

（四）坚持公益性公墓公益属性。公益性公墓一律不得对外

经营，其收费标准由各地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成本监审

或成本调查的基础上，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核

定。其中村级建设的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可参照本乡镇公益性公

墓收费标准，具体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，并向村民公开公示，

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民政部门备案后执行。公益性公墓用地应

当依法以划拨方式提供，其中采用有偿划拨方式的，应充分考虑

荒山瘠地等因素，降低用地成本；严格执行公墓墓位占地面积规

定要求，推广使用卧碑，减少使用石材，降低建设成本。刻碑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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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服务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。 

（五）加强经营性公墓收费管理。经营性安葬（放）设施墓

位（格位）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。要加强经营者定价行为的指导

规范，对价格明显偏高的，必要时依法进行干预和管理。公墓单

位要加强对公墓养护费、绿化费的提取和管理工作，单独建账、

专款专用，并接受民政部门的监督。新建或改（扩）建经营性公

墓应配建一定比例的节地生态安葬区域，鼓励配建部分公益性墓

位（格位），降低群众安葬成本。 

三、加强重点事项管理

（六）加强遗体接运车辆收费管理。遗体的接运除特殊情况

外，必须由殡仪馆殡葬专用车承办（包括纳入各级殡仪馆统一管

理的社会化遗体接运车辆）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运。殡

仪馆应将社会化车辆纳入统一管理，加强业务指导和人员培训，

按照统一标识、统一收费、统一结算的方式，指导其规范开展遗

体接运服务并强化监管。遗体接运人员在提供服务前，应与群众

签订协议，提供服务清单（告知书），不得借机向群众推销殡葬

用品和服务，严禁私自收取任何费用。 

（七）培育完善丧葬用品销售市场竞争机制。鼓励各地通过

培育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，创造条件平抑丧葬用品价格。对实行

市场调节价的骨灰盒、寿衣、鲜花、花圈等大宗丧葬用品，民政

部门及殡仪馆可采取公开招标、集中议价、统采分签、购买服务

等形式，在殡仪馆内为群众提供不同供应商、不同档次的丧葬用

品，形成差异分层、以中低档用品为主、具有多样可比性、丰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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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选性的丧葬用品供应格局，供群众自愿选择。丧葬用品价格过

高时，民政部门要督促指导殡仪馆带头降低自营丧葬用品价格，

合理平抑过高价格。严禁殡仪馆强制丧属（丧事承办人）购买指

定丧葬用品，或要求丧属（丧事承办人）购买殡仪馆指定经营者

提供的丧葬用品。 

（八）落实收费减免政策。持续完善惠民殡葬政策，加大惠

民保障力度，逐步将保障范围扩大到全体城乡居民，鼓励将骨灰

盒提供、告别厅使用、公益性公墓安葬等事项纳入减免范围；推

动建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物价上涨水平相协调的减免标准

调整机制，及时提高惠民殡葬补助标准。 

四、加强殡葬服务收费行为监管 

（九）完善收费公示制度。殡葬服务单位要认真执行明码标

价与收费公示制度，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布服务项目、收费标

准、文件依据、减免政策、投诉电话、服务流程和服务规范等内

容，在实施服务和收费前应向群众提供服务清单（手册、承诺书），

说明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，由丧属（丧事

承办人）自愿选择，并依法依规签订规范的服务合同（协议）。

使用规定票据收费，严禁多收少开、开具虚假票据等行为。殡仪

馆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主动配合审计等部门，常态化开展财务

审计。 

（十）强化日常监管。民政部门要落实行业管理主体责任，

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定价管理，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价格监督检

查。各地要畅通群众举报渠道，认真受理群众对殡葬服务收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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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诉或举报。依法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，擅自增加

收费项目，采取分解项目收费、重复收费、扩大收费范围等方式

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以及在提供殡葬服务及销售丧葬用品时不按

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。 

（十一）开展部门联合执法。积极探索殡葬领域跨部门综合

监管制度建设，建立健全由民政部门牵头，发展改革、市场监管

等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机制，围绕各类殡仪服务机构的经营范围、

商品价格和服务收费等方面，常态化开展检查，不断规范殡仪服

务市场秩序，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。强化源头管控和治理，加

大对违规生产销售大碑大墓、火葬区棺木制售等行为的查处力度。

创新监管方式，探索“互联网+殡仪服务”发展路径，实现业务

登记、办理、收费等全流程、智能化管理，确保各环节收费行为

可控、可查。 

安徽省民政厅   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 2024 年 8 月 30 日 




